
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华宁分局2026年预算

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重点项目预算绩效

一、项目名称

生态环境监测运行经费。
二、立项依据

立项依据分别为：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玉溪市市级非税收入预算管理办法》的通知、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印发《云南省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实施方案》《生态环境监测方案》、玉发21号《生态保护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意见》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华宁分局。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2026年生态环境监测运行经费项目实施：环境质量监测委托业务费、环境监测设备检定/校准费、仪器设备购置和维护费、环境监测易耗品购置费、实验室废液处理费5项合计共需项目资金100,000.00元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2026年生态环境监测运行经费项目包括：环境质量监测委托业务费、环境监测设备检定/校准费、仪器设备购置和维护费、环境监测易耗品购置费、实验室废液处理费5个项目，共需预算资金100,000.00元。

项目一：环境质量监测委托业务费。由于资质认证项目、人员、设备等影响，我站需对部分项目进行分包监测，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实验室进行监测。委托业务费用为18,000.00元。
项目二：环境监测设备检定/校准。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华宁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2025送检仪器44台（套），经概算，仪器检定费用22,000.00元（详见计量检/校技术服务合同）。
项目三：仪器设备购置和维护。主要用于老旧设备维护，预计2026年仪器设备维修费用15,000.00元（按实际产生费用支出）。
项目四：环境监测易耗品购置费。每年购买化学试剂、标准物质、分析耗材所需不同，按2025年支付情况预估购置费用为30000.00元。
项目五：实验室废液处理费。华宁县境内两个国控站点（盘溪大桥、九甸大桥）实验室和监测站实验室产生的实验废液处理费用，目前积累废液已有4吨有余，2026年预估产生实验室废液处理费15,000.00元（按实际产生费用支出）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分别为：环境质量监测委托业务费18,000.00元、环境监测设备检定/校准经费22,000.00元、仪器设备购置和维护经费15,000.00元、环境监测易耗品购置经费30,000.00元、实验室废液处理经费15,000.00元。五项合计共100,000.00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项目一：环境质量监测委托业务项目于2026年1月1日启动，通过政采网研究确定委托业务分包方并与分包方签订技术服务合同，费用18,000.00元（按实际委托情况支付）。

项目二：环境监测设备检定/校准项目于2026年1月1日启动，按照合同约定预计于2026年12月前付清22,000.00元。

项目三：仪器设备购置和维护项目主要用于老旧设备维护，预计在2026年预算15,000.00元用于支付仪器维修费，费用于2026年12月前付清。

项目四：环境监测易耗品购置经费项目于2026年1月1日启动，预计2026年12月前付清。

项目五：实验室废液处理经费项目于2026年1月1日启动，通过政采网研究确定废液处置方并签订技术服务合同，预计2026年12月前付清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为保障生态环境监测运行经费项目顺利实施，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华宁分局制定了《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华宁分局内部管理制度》及《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华宁分局财务报销管理办法》，严格按照规范及办法执行。围绕项目设置了绩效指标，分为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：

1.产出指标——数量指标：①监测任务次数≥40次。②仪器设备检定台数≥40台（套）；

2.产出指标——质量指标：①监测任务完成率≥95%。②仪器设备检定完成率≥95%；
3.效益指标——生态效益指标：环境空气优良率≥95%；
4.满意度指标——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：监测服务对象满意度≧90%。



